
附件4
考生报考须知暨知情承诺书
[bookmark: heading_0]本人自愿报考本次綦江区卫生健康系统非在编工作人员招聘岗位，已仔细阅读《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上半年公开（考核）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公告》，经认真核对自身条件，确认符合报考要求。现就本次招聘的核心政策事宜，本人已充分知晓、理解并确认无异议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关于用工身份性质
[bookmark: heading_1]本人明确知晓，本次招聘岗位为非在编工作人员岗位，聘用后不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。
二、关于劳动合同签订
1. 若本人聘用后，不符合《綦江区卫生健康系统非在编人员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本人知晓将与招聘单位合作的合法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建立劳动关系，再派遣至招聘单位相应岗位工作；
2. 若本人符合《綦江区卫生健康系统非在编人员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可由招聘单位与本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。第十八条具体内容如下：“用工单位引进的特殊紧缺人才，经双方协商，可由用工单位与非在编人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（1）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；（2）具有国内外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且获得相应学位，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（国外高校取得的学历及学位必须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证通过）；（3）经区委人才办初步确认的特殊紧缺人才。”
[bookmark: heading_2]3. 本人确认，若符合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，将按要求提供真实、完整的相关证明材料；若存在材料虚假等情况，自愿接受招聘单位按规定作出的取消聘用资格等处理。
三、关于工资薪酬与福利待遇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heading_3]本人知晓，聘用后的工资薪酬、福利待遇及各项保障，均严格按照招聘单位相关规定执行，具体情况由本人聘用后自行向招聘单位咨询。
四、关于合同期限与试岗相关规定
1. 本人知晓，本次聘用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派遣合同的期限2年，合同期满后，根据工作需要及双方协商一致情况可续签劳动合同；若双方未达成续签意向，合同自动终止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2. 本人知晓，正式聘用前将按招聘单位要求进行为期一周的试岗，试岗期间不计入工资福利待遇享受周期，试岗合格后，才能进入下一招聘环节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 本人承诺，已对上述所有内容进行全面、细致阅读，理解无误后自愿签订本承诺书，本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。
2. 本人承诺，报考过程中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及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。若存在隐瞒、虚报等违反招聘规定的行为，自愿接受招聘单位取消报考资格、聘用资格等处理；已签订合同的，同意招聘单位依法解除合同，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3. 本须知暨承诺书由本人自行打印，亲笔签字确认，不得委托他人代签，签字即视为确认知晓全部内容，否则视为报名无效。
4.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报考人员报名时提交给现场工作人员，一份由报考人员自行留存。


承诺人（亲笔签字）：___________
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